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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0 

 
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總 部 教 育 局  

Education Bureau 
Government Secretariat,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

The People’s Republic of China 
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 5 樓學校行政及支援第一組 

School Administration and Support 1 Section, 5/F., East Wing,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, 2 Tim Mei Avenue, Tamar, HK 
 

本局檔號 Our Ref.: (16 ) in EDB(SA1)/SA/POL/10(II) 電話 Telephone: 3509 7456 

來函檔號 Your Ref.: CB4/PAC/R65 傳真 Fax Line: 2572 5402 

 
香港中區 

立法會道 1 號 
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秘 書  

(經 辦 人 ： 朱 漢 儒 先 生 ) 

 

朱 先 生 ：  

 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
有 關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五 號 報 告 書 第 2 章  

廚 餘 減 量 及 循 環 再 造  

 
 我 們 應 貴 會 2015 年 12 月 15 日 來 函 的 要 求 ， 提 供 (a)項 至 (e)

項 所 需 的 資 料 ， 詳 見 附 件 。   

 

              教 育 局 局 長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(康 陳 翠 華   代 行 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

 

副 本 送 ：  環 境 局 局 長  (傳 真 號 碼 : 2537  7278 )  
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 (傳 真 號 碼 : 2891  2512 )  
 醫 院 管 理 局 行 政 總 裁  (傳 真 號 碼 : 2576  5050 )   
 懲 教 署 署 長  (傳 真 號 碼 : 2583  9307 )   
 房 屋 署 署 長  (傳 真 號 碼 : 2761  6700 )  
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署 長   (傳 真 號 碼 : 2524  1977 )  
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(傳 真 號 碼 : 2147  5239 )  
 審 計 署 署 長  (傳 真 號 碼 : 2583  9063 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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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

 
Response to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regarding Chapter 2 of the Director of 
Audit’s Report No. 65 Reduction and recycling of food waste 
 
 
(a)  measures to encourage schools to carry out assessment of their feasibility to 

adopt on-site meal portioning 
   

參 考 審 計 報 告 第 2 章 2.88(c)段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環 境 局 局 長

及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應 聯 同 教 育 局 局 長 鼓 勵 學 校 評 估 其 實

行 現 場 派 飯 的 可 行 性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教 育 局 會 為 環 境 保 護

署 提 供 所 需 支 援 ， 推 展 有 關 建 議 。  

就 此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聯 同 教 育 局 已 於 2015 年 12 月 7 日 向

全 港 全 日 制 中 、 小 學 發 出 信 件 ， 鼓 勵 未 採 用 現 場 派 飯 模

式 的 學 校 向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護 基 金 申 請 ( 環 保 基 金 ) ， 以 便

實 施 現 場 派 飯 模 式 為 學 生 備 餐 。 有 興 趣 向 環 保 基 金 申 請

資 助 的 學 校 ， 可 要 求 基 金 秘 書 處 安 排 到 校 視 察 ， 初 步 評

估 學 校 實 行 現 場 派 飯 的 可 行 性 。 對 於 被 評 為 在 技 術 上 不

適 宜 實 施 現 場 派 飯 的 學 校 ， 我 們 會 鼓 勵 學 校 探 討 其 他 減

少 廚 餘 的 方 法 ， 包 括 以 可 再 用 飯 盒 取 代 即 棄 飯 盒 。  

教 育 局 將 繼 續 和 環 境 保 護 署 合 作 ， 並 探 討 為 學 校 安 排 分

享 會 ， 交 流 實 施 現 場 派 飯 的 成 功 經 驗 。  
 
 
(b) measures to encourage schools to provide returns on food-waste quantities 
  

我 們 必 須 明 白 學 校 可 能 未 具 備 量 度 廚 餘 量 所 需 的 知 識 。

在 環 境 保 護 署 按 審 計 報 告 建 議 向 學 校 發 出 有 關 量 度 廚 餘

量 的 指 引 後 ， 教 育 局 樂 意 聯 同 環 境 保 護 署 ， 鼓 勵 學 校 按

該 署 的 指 示 ， 提 交 廚 餘 減 量 的 資 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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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  actions that will be taken to further promote green lunch practices among 

schools 
 

教 育 局 會 透 過 通 告 和 指 引 促 請 學 校 制 訂 膳 食 安 排 政 策 ，

在 備 餐 方 面 時 刻 遵 照 減 少 廢 物 及 避 免 浪 費 的 原 則 ， 並 採

取 適 當 措 施 以 確 保 膳 食 供 應 商 為 學 生 提 供 健 康 及 環 保 午

膳 。  

學 生 自 發 性 的 努 力 是 有 效 減 少 廚 餘 的 決 定 因 素 。 一 直 以

來 ， 為 培 養 學 生 對 環 境 的 責 任 感 和 鼓 勵 他 們 採 取 積 極 措

施 改 善 環 境 ， 學 校 課 程 的 不 同 學 科 已 包 含 環 境 教 育 的 元

素 。 教 育 局 會 透 過 發 展 相 關 的 學 與 教 資 源 ， 繼 續 致 力 提

高 學 生 保 護 環 境 的 認 知 和 意 識 ， 包 括 減 少 廚 餘 。 此 外 ，

我 們 亦 會 聯 同 環 境 保 護 署 為 教 師 舉 辦 教 師 專 業 培 訓 課

程 ， 以 提 升 專 業 知 識 和 分 享 學 校 在 這 方 面 的 良 好 做 法 。  
 
 
(d)   progress of following up with the four new schools installed with on-site 

meal portioning facilities not adopting on-site meal portioning (paragraphs 
2.90 and 2.92 in Chapter 2 of the Audit Report refer) 

   
教 育 局 已 於 2015 年 11 月 下 旬 致 函 四 間 學 校 ， 查 詢 未 有

實 行 現 場 派 飯 的 原 因。當 中 一 間 學 校 於 2015/16 學 年 開 始

已 實 行 現 場 派 飯 。 我 們 亦 到 訪 其 餘 三 間 學 校 作 現 場 視

察 ， 以 瞭 解 校 方 遇 到 的 問 題 。 我 們 得 悉 有 一 間 學 校 已 實

施 課 室 分 飯 模 式 ， 其 效 果 與 現 場 派 飯 相 若 。 其 餘 兩 間 學

校 雖 然 在 實 行 現 場 派 飯 方 面 有 困 難 ， 但 已 採 取 適 當 的 環

保 午 膳 措 施 ， 例 如 使 用 可 循 環 再 用 的 器 皿 及 餐 具 。 我 們

會 聯 同 環 境 保 護 署 繼 續 與 這 兩 間 學 校 聯 繫 ， 提 供 所 需 協

助 以 克 服 困 難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會 探 討 其 他 減 少 廚 餘 的 可

行 方 法 ， 例 如 要 求 午 膳 供 應 商 使 用 可 再 用 保 溫 容 器 承 載

已 煑 熟 及 分 份 的 食 物 ， 再 運 送 到 學 校 分 派 給 學 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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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actions that will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new schools installed with on-site 

meal portioning facilities will adopt on-site meal portioning 
  

在 新 校 舍 設 計 及 建 築 階 段 ， 我 們 會 通 知 辦 學 團 體 現 場 派

飯 設 施 已 納 入 學 校 的 標 準 校 舍 設 施 ， 並 要 求 他 們 盡 可 能

採 用 現 場 派 飯 安 排 。 在 學 校 接 收 校 舍 後 ， 教 育 局 學 校 發

展 主 任 會 跟 進 有 關 現 場 派 飯 的 實 施 計 劃 和 提 供 所 需 協

助 。 除 非 遇 到 特 殊 情 況 並 可 作 出 合 理 解 釋 ， 否 則 學 校 需

要 實 行 現 場 派 飯 的 安 排 。  

鑑 於 學 校 實 施 現 場 派 飯 的 經 驗 和 不 同 的 做 法 ， 教 育 局 計

劃 檢 視 及 探 討 可 行 措 施 ， 讓 學 校 採 用 不 同 的 分 發 膳 食 模

式 ， 以 配 合 多 元 化 的 環 境 因 素 和 校 本 需 要 。  


